
渝组字〔2025〕8号

关于张小金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

各乡镇（街道办）党建办，区委各部门、区直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：
经研究，决定：
张小金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直属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刘宝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城北街道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蒋清林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城南街道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钱唆皮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袁河街道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欧阳健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仙来办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原增旺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新钢街道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王志军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孔目江街道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张小鑫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经开园区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龚勇军同志任渝水区城市管理局高铁新区执法大队大队长。

中共渝水区委组织部
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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